水路运输合同（一）

甲方：________

乙方：________

双方经充分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
运输货物：________。
运输方法：
乙方调派________吨位船舶一艘（船舶________吊货设备），应甲方要求由________港运至________港，按现行包船运输规定办理。

货物集中：
甲方应按乙方指定时间，将________货物于天内集中于________港，货物集齐后，乙方应在________天内派船装运。

装船时间：
甲方 联系到达港同意安排卸货后，经乙方落实并准备接收集货（开集日期由乙方指定）。装船作业时间，自船舶抵港已靠好码头时起于________小时内装完货物。

运到期限：
船舶自装货完毕办好手续时起于________小时内将货物运到目的港。

启航联系：
乙方在船舶装货完毕启航后，即发报通知甲方做好卸货准备，如需领航时亦通知甲方按时派引航员领航，费用由________方负担。

卸船时间：
甲方保证乙方船舶抵达________港锚地，自下锚时起于________小时内将货卸完。否则甲方按超过时间向乙方交付滞延金每吨时________元。

运输质量：
乙方装船时，甲方应派员监装，指导工人按章操作，装完船封好舱，甲方可派押运员（免费一人）随船押运。乙方保证原装原运，除因船舶安全条件所发生的损失外，对于运送货物的数量和质量均由甲方自行负责。

双方权利义务：________。
运输费用：
按________运价率以船舶载重吨位计货物运费________元，空驶费按运费的________%计________元，全船运费为________元，一次计收。

港口装船费用，按________港口收费规则有关费率计收。卸船等费用，由甲方直接与到达港办理。

费用结算：
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，甲方应先付给乙方预付运费用________元。乙方在船舶卸完后，以运输费用凭据与甲方一次结算，多退少补。

甲方违约责任
甲方未按时集中货物，造成乙方船舶不能按时起航，每延误一小时应向乙方偿付违约金________元。
甲方未能按时装货和卸货，每延迟一小时应向乙方偿付违约金________元。
甲方未按时付清运输费用，每逾期一天，应向乙方偿付未付部分运输费用________%的违约金。
甲方如不履行合同或擅自变更合同，应偿付乙方________元违约金。
乙方违约责任
乙方未按期将货物运达目的港码头，每逾期一天，应偿付甲方违约金________元。
乙方船舶起航后未电报通知甲方准备卸船时间，所造成损失由乙方负责。
乙方不履行合同或擅自变更合同，应偿付甲方________元违约金，并退还甲方的预付款。
不可抗力
在装、卸货物过程中，因气候影响装、卸作业时间，经甲乙双方签证，可按实际时间扣除。
因________级以上风暴影响，不能按期履行合同，双方均不负违约责任。
本合同执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先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能解决，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附则：
本合同甲乙双方各执正本一份，副本________份。

送达
本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法律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按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，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收件人：         

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电子邮箱: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收件人：        

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电子邮箱: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法律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第十七条
　
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　　　　 乙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

开户银行：________　　　　　　 开户银行：________

账号：________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账号：________

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　　　　______年____月____日
